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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债权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财产权，以自由转让为原则，以禁止转让为例外。我国《民法典》允许债权自

由转让，但同时也规定了三种不得转让的债权，其中基于对公共政策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法律规

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不得转让。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鲜有法律直接明文规定某类债权禁止转让，更多的

是限制债权转让的条件，如受让主体、受让方式等。如果当事人转让了法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并且禁止

性规范明文规定了转让的法律后果，则根据文义解释的方法判断转让合同的效力即可；如果禁止性规范

没有明确转让的法律后果，则根据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分离原则和抽象原则会产生两种情形：转让合

同这一负担行为无效、转让合同有效但是债权转让的履行行为无效，后者同样不能发生权利转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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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very important property right, creditor’s rights take free transfer as the principle, and prohibit 
transfer as the exception. China’s “Civil Code” allows the free transfer of claims, but also stipulates 
three kinds of non-transferable claims,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non-transferable claims shall not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the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 few laws directly stipulate the prohibition of the transfer of 
certain types of claims, and more restrict the conditions of the transfer of claims, such as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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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ransfer and the way of the transfer. If the parties transfer the legally non-transferable claims, 
and the prohibitive norms explicitly stipulate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transfer, the validity of 
the transfer contract can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f the prohi-
bition norm does not specify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transfer, two situations will arise accord-
ing to the separation principle and the abstraction principle of the burden act and the disposition 
act: the burden act of the transfer contract is invalid, the transfer contract is valid but the perfor-
mance act of the assignment of creditor’s rights is invalid, and the latter cannot have the effect of 
the transfer of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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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债权转让是指不改变债权的内容，由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制度，债权转让的前提是债权具

有可转让性。为了鼓励交易，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债权人可

以转让其债权。但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秩序，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法律必须对权利

转让的范围进行一定限制。《民法典》第 545 条 1 规定了债权转让制度，同时又在但书中规定了三种不得

转让的债权作为例外情形，即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

让。国内目前对于法定不得转让的债权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种，本文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重点讨论依

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这一规定十分概括，在实践中当事人转让债权又必须要明确此种债权是否

具有可转让性，是否是法定不得转让的债权，而此处的“法律”是否做扩大解释？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

债权划分依据是什么？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类型有哪些？转让了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解答，能更好地理解第 545 条但书规定的含义，对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现实

意义。 

2. 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概念厘定 

学界关于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类型细化研究较少，有学者甚至将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划分到根

据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一类；[1]有学者在将法定不得转让债权作为依性质不得转让债权的一种特殊情形

的基础上，将法定不得转让债权划分为获取工资或薪金等报酬请求权的让与、与帮讼有关的债权让与、

禁止扣押权利的让与和最高额抵押权中主合同权利的让与；[2]还有学者将法定不得转让债权划分为禁止

扣押的债权和禁止让与雇员未来的工资。[3]对于类型划分，首先应从债权不得转让背后保护的法益内容

的角度出发，对法定不得转让债权予以具体类型层面的界定。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均将依性质不得转让

和依法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作了区分，从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有的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某种债权禁止转

让，但这种情况较少，更多的是规定了转让债权的限制性条件。据此，可将法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划分为

法律明文规定禁止转让的债权和法律限制转让的债权两大类。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45 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 根
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二) 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 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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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性质不得转让债权与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联系和区别 
债权可转让性的前提在于债权本身具有客观的经济财产价值，即使脱离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身份关

系，债权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实践中，债权人与债务人紧密联系往往使得债权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

甚至某些债权根据其性质必须向特定的债权人给付，此类债权往往不能转让，否则会改变债权的同一性

或者不能达到债权目的。[4]债权转让仅需通知债务人即可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禁止此类债权转让往

往是基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以及为了维护善良风俗。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因其自身性质的

特殊性，除了保护特定私人利益外，更多的是出于公共政策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各个国家才通

过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因此，依性质不得转让和法定不得转让的两类债权往往会有交叉，从根本上讲，

法定不得转让债权是依性质不得转让债权的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二者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这也是

有的学者将其划分为一类的原因。 
但是我国《民法典》第 545 条依然将依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和法定不得转让的债权进行区分。原因

在于仅基于对债务人等私利益主体的保护而不得转让的债权，被保护的特定主体同意可以使得债权能够

被转让，或者此类债权可以通过事先作出允许转让的约定来放弃这种保护，即使当事人没有事先约定或

者经债务人同意转让此类债权，其后果也并非当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但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不

得转让的债权，通常被认为是禁止流通物，即使债务人等相关主体同意，债权也不得被转让，更不可能

事先约定放弃保护，对于转让此类债权的法律效果要区分对待，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述。 
(二) 法律禁止转让债权与限制转让债权的区分标准 
对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进行划分，首先要明确这里“法律”的范围，有学者解释为所有法

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都包括在内。这一解释虽然符合文义解释的要求，但是仍然没有对“法律”一词

的外延作出界定。学界对此处的“法律”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这里的“法律”仅包括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广义说则认为除了包括狭义的法律外，还包括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

本文赞成广义说，理由在于我国直接禁止或者限制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定较少，采狭义说往往会使本条的

规范目的落空，而且在司法实务中，若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规定了某种债权不得转让，法院通常会援

用该司法解释。 
出于对交易自由的保护，无论是法律、行政法规还是司法解释，鲜有直接明文规定某类债权不得转

让，更多的是限制债权转让条件，这类债权不是不能转让，是不能以法律禁止的方式或者向法律禁止的

对象转让。这一规定同样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即禁止债权转让的手段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应当

采取损害最小原则，如果保护公共利益没有必要绝对禁止某类债权转让，就可以只限制这类债权转让的

条件，这样既可以保护公共利益又可以促进债权流转。 
与我国的规定类似，德国民法根据处分禁止和处分限制的不同，将让与禁止区分为绝对让与禁止和

相对让与禁止。绝对让与禁止对任何人有效，在德国，绝对让与禁止曾经存在于战争和战后时期关于物

品的扣押和国家的管制条款中，现在更多地存在于对危害健康的食品和药品的让与中。相对让与禁止阻

止的是权利人通过处分侵害需要受到保护的个人的法律地位，因此，它禁止的是权利人进行不利于被保

护者的处分，在德国主要适用于法院所发布的内容为相对让与禁止的诉讼保全中。 

3. 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类型划分 

(一) 法律禁止转让的债权 
我国法律法规直接规定禁止转让的债权类型较少，这类债权法律绝对禁止转让，无论合同当事人为

何种行为，债权都不得转让。例如，原《担保法》第 61 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从这

一规定的立法取向来看，立法者禁止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转让，与公共利益的保护似乎没有太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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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更多的是对交易复杂的担忧。显然，这种担忧没有法理依据，也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因此《民法

典》第 421 条就规定了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之前，可以将部分债权转让，只不过最高额抵押权不

随之移转，当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之后，最高额抵押权则恢复其从属性。 
现行法律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建筑法》第 34 条第 4 款规定了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其承担的工程

监理业务。出于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把控，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工程监理单位监理，

如果工程监理单位将监理业务自行转让，新的监理单位即使有相应资质也可能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的约

定履行监理义务，导致建设工程出现问题，不仅损害建设单位的利益，也损害了千千万万购房人的利益。 
(二) 法律限制转让的债权 
法律限制转让的债权相比于法律直接规定禁止转让的债权而言条文较多，这些条文的特点在于法律

并不绝对禁止这些债权的转让，而是对转让的条件、对象、方式进行一定的限制，只要满足了这些要求，

债权还是可以转让的。 
(1) 转让条件的限制 
转让条件限制中的前提条件主要表现为需要权利人的同意。在权利人同意之前，此类债权不允许转

让，在取得权利人同意后，此类债权转化为普通债权，可以自由流转。例如，《民法典》第 445 条规定，

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这一规定旨在保护质权人的利益，因

此在质权人放弃此种保护时，应收账款可以被转让。《保险法》第 34 条第 2 款规定，未经被保险人书面

同意，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不得转让或者质押。这一规定主要为了防

止出现道德风险，如果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允许转让该保险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为了保险利益而杀害

被保险人的情况。《海商法》第 230 条规定，因船舶转让而转让船舶保险合同的，应当取得保险人同意，

否则船舶保险合同从转让时解除。这一规定是为了强化对保险标的的维护，因为船舶这一特殊动产价值

大，维护风险高，在转让船舶保险合同时，新的受让人能否就保险标的即船舶尽到谨慎、合理的保护义

务是无法确定的，因此需要征询保险人的意见，由其对新的被保险人进行评估，否则不能转让。 
(2) 转让对象的限制 
由于债权具有相对性，在某些情况下债权人与特定债务人的结合才能使得债权发挥最大价值。同样，

在债权转让中，由于某些债权具有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往往表现为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或者影响国家

利益，其受让人也不是随便选择的。因此，在债权转让中会出现以限制特定受让人的方式限制债权转让。

最典型的是《文物保护法》第 25 条的规定，即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给外国人。国有文物是

国家的宝贵财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为了保护国有珍贵文物，防止文物流失海外，维护国家尊严和

民族利益，该类文物的给付请求权不能转让给外国人，但是可以在本国人之间转让。 
(3) 转让方式的限制 
债权转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支付型转让、负债型转让、债务重组型转让等，这些不同的方式涵盖

了债权转让的不同场景和操作方式。但是并不是所有方式都被法律所允许，比如《信托法》第 11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了禁止通过设立诉讼信托或者讨债信托来转让债权，也即此类债权不可以通过设立诉讼信

托或者讨债信托的方式转让。因为在此类信托中，受让人往往只是想得到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诉讼权利，

并以该诉讼权利为基础获得利益，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往往没有实际利益，实践中可能导致债务人受

到欺压，甚至衍生出一群以债款催收为业的讨债公司。基于公序良俗的考虑，意大利 2、德国等许多国家

也都禁止此类债权让与。 

 

 

2《意大利民法典》第 1261 条规定：“在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中担任职务或履行职责的司法人员、法院文书室和秘书处公务人员、

司法助理人员、律师、代理人、刑事辩护律师和公证人，即便通过中间人，也不得成为案件当事人权利的受让人，否则会承担转让

无效之后果和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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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限制 
在此需要特别考虑的是禁止扣押的债权 3 是否属于法律限制转让的债权类型，在某些国家或者地区

将其作为法律绝对禁止转让的债权。4 但是有学者认为禁止扣押的债权的目的在于对债权人的保护，出于

对私利益主体的保护，仅禁止债权人不同意的处分行为。从这一角度来看，禁止扣押的债权似乎属于法

律限制转让的债权。我国法律对禁止扣押的债权的规定较为分散，但都没有明文规定禁止扣押的债权禁

止转让。如《民事诉讼法》第 250 条规定，在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人民

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

须费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42 条、《行政强制法》第 23 条第 1 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5 条等都有类似规定。5 这一类型的债权转让限制原因在于

保障权利人基本的生存权利，避免权利人因法院的扣押而无法维持基本生活。 

4. 转让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法律效果 

判断转让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法律效果，首先要从具体的禁止性规范出发。罗马法将违反禁止性规

范的法律效果分为三类：违反禁止性法律的行为无效、被禁止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但要受到惩罚、仅规

定禁止实施某一行为但未规定任何制裁。借鉴罗马法上的分类，我国债权转让的禁止性规范大体分为规

定了转让法律效果的禁止性规范和未规定转让法律效果的禁止性规范。就规定了转让法律效果的禁止性

规范而言，根据具体的法律条文，使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判断其违反的法律效果。例如《海商法》第 230
条，在没有取得保险人同意的情况下转让船舶保险合同，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船舶保险

合同从转让时解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 
没有规定转让法律效果的禁止性规范的判断相对比较复杂。我国民法在编纂上效仿德国总则前置的

五编制体例，立法上也采用债物二分体例。在债物二分体例下，必然存在债法上的负担行为与物法上的

处分行为，因此承认分离原则是逻辑之必然。如若说分离原则是债物二分体例下逻辑之必然，那么抽象

原则则更多是一种政策选择。在分离原则下，转让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法律效果在逻辑上可以分为两种

形态：(1) 债权让与契约(负担行为)无效，债权让与行为(处分行为)亦无效；(2) 债权让与契约有效，但债

权让与行为无效。而债权让与的抽象原则只在第二种情况下存在意义和适用空间。 
(一) 法律效果的判断基础——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的适用 
《民法典》第 546 条规定了债权让与问题，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5]由于债权转让合同是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签订的，债务人无法知道转让合同的实际情况，如果允许转

让合同不成立、无效等事由对债务人产生效力，则将会使债务人处于无法预测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

债务人基于债权转让通知产生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49 条第 1 款在性质上构成对《民法

典》第 546 条的补充细化规定。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的，债权转让即已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债

 

 

3 本文对禁止扣押债权的理解，与郑玉波教授在其《民法债编总论》(修订 2 版)中的观点相同，是维持当事人及其共同生活的亲属

生活等所必需的，不得供强制执行的债权。但是如果禁止扣押的债权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则该债权不得经任何人同意而

被转让，属于法律直接规定禁止转让的债权。 
4《德国民法典》第 400 条规定：“以某项债权系不可予以扣押的为限，该项债权不得被让与”。台湾地区“民法”第 294 条规定：

“债权人得将债权让与于第三人。但下列债权不在此限：一、依债权之性质，不得让与者。二、依当事人之特约，不得让与者。三、

债权禁止扣押者。” 
5《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42 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

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行政强制法》第 23 条第 1 款规定：“查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

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5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下列财产不得查

封、扣押、冻结：……(二) 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的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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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依法对受让人负有履行债务的义务，不受债权转让协议是否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

效力的影响。据此，我国法律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也即将债权让与契约看

作是负担行为，它仅仅使得双反当事人负担债法上的义务，在契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处分行为，这个处

分行为即是负担行为的履行行为，从而产生债权让与的法律效果。既然债权让与遵循分离原则与抽象原

则，那么在判断转让法定不得转让债权的法律效果时也应按照分离原则与抽象原则来判断。 
(二) 法律效果之负担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 143 条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同时，在第 144 条、第 146 条、第 153 条、

第 154 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典型情形作了规定。有学者认为，如果转让法定不得转让的债权，那么

就可以认为违反了《民法典》第 153 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但并不是所有的禁止性规范都

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都会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对于第 153 条的认识，经历了从合同只要违法

就无效到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再到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导致合同无效的过程。而《合同编通则司法

解释》鉴于《民法典》第 153 条没有使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表述，且二

者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在实践中难以区分，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在第 16 条

第 1 款中列举了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试图与第 153 条“无效是原则，有效是例外”

的立法技术相统一[6]。 
在判断规定不得转让债权的禁止性规范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时，还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

院 2022 年 11 月向社会发布的《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17 条的规定。该条充分吸收了《全

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内容，即在判断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

规定时，法院应当综合考量强制性规定的目的、当事人是否属于强制性规定保护的范围、强制性规定规

制的是一方当事人还是双方当事人、违反强制性规定的社会后果等因素。如果规定不得转让债权的禁止

性规范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则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由于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因此，负担行

为无效，则处分行为亦无效。例如在孙晋花诉张晨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6 中，佳兴利源公司与张晨签

订商品房预售合同，随后佳兴利源公司将张晨的购房款转让给孙晋花，但佳兴利源公司至起诉时都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且房屋坐落于没有土地使用审批手续的集体土地之上(张晨

非该集体组织成员)。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案涉购房款属于依照法律规定

不得转让的债权，依法确认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无效。 
(三) 法律效果之负担行为有效但处分行为无效 
基于分离原则和抽象原则，转让了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债权的合同与转让合同的履行行为的效力要分

别判断。《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16 条第 2 款 7 区分了合同效力和合同履行，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

如果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针对的是合同的履行行为，而并非合同的内容，则当事人即使违反该

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也不应影响合同效力。[7]虽然合同效力与合同的履行原则上应当区分，但是二者也

存在一定的联系，传统民法将履行不能分为自始不能和嗣后不能，又将自始不能区分为自始客观不能与

自始主观不能，转让了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债权的合同即是自始客观不能的合同。传统理论认为，自始不

能既然从订约时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继续维持合同效力显然没有必要，故应当宣告合同无效。[8]但是该

理论在实践中也遭遇了困境，并不是所有自始不能的合同都无效，在债务人责任承担方面，可以通过设

置替代给付、免责事由等制度使其有效；而在债权人权利行使方面，合同有效时可以债权人主张不履行

 

 

6孙晋花诉张晨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04 民申 305 号民事裁定书。 
7《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旨在规制合同订立后的履行行为，当事人以合同违

反强制性规定为由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合同履行必然导致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

定的除外。”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1452


陈爽 
 

 

DOI: 10.12677/ds.2024.1011452 189 争议解决 
 

损害赔偿，即使在双务合同的情形下，也可以通过履行抗辩权、合同解除权等保护债权人。 
就我国而言，《民法典》在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事由里并没有明确规定以不能给付为标的的合同无效。

在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中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自然也就不能认为自始履行不能的合同必然无效。[9]
在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当事人不能要求履行的规定，针对的是违约责任的承担，并非是关于履行不

能的制度设计，没有将履行不能作为违约责任的一种独立情形加以规定。[10]因此，自始履行不能的合同

有效与我国法律规定并不冲突。在判断不得转让债权的禁止性规范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者该禁止

性规范不针对合同效力而针对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即使债权转让合同自始履行不能，该合同依然可以有

效，只不过债权转让的履行行为无效。 
例如在保定市三丰生活锅炉厂诉大唐保定热电厂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 8 中，洪光煤炭公司对大唐

保定热电厂有一笔 1560 万的应收账款债权，洪光煤炭公司将这笔债权向兴业担保公司提供了应收账款质

押反担保并做了质押登记，后洪光煤炭公司又将其中的 879 万已经做过质押登记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

三丰生活锅炉厂。本案中，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洪光煤炭公司与三丰生活锅炉厂之间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问题，其核心是已经设立质权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问题。虽然《民法典》第 445 条规定了应

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是现行民法规范中的“不得”二字不是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它有

多种解释可能性，在不同的语境下，既可能是对转让法律行为的限制，也可能是对转让所引起的权利变

动的禁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收账款债权价值不一，在受让人认可应收账款的价值时，如果坚持限

制此债权转让，会给应收账款债权人变现债权造成障碍，既不利于发挥债权的流通价值，亦不利于保障

债权人的利益。况且，如果认定转让合同无效，则意味着质押人已经取得的转让价款的返还，对于质权

人而言，已经实现的债权(转让价款)与尚未实现的债权(应收账款债权)相比，显然前者对于质权人更为有

利。基于上述考虑，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认为该条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已出

质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有效。 
就《民法典》第 445 条而言，“不得转让”体现了对安全价值的考量，也即为维护担保物的价值并

排他性实现担保物的价值，或保障保证人的清偿能力。经质权人和出质人协商同意后可“转让”则体现

了对流转价值的考量。因此，第 445 条旨在平衡出质人的流转利益、质权人的担保权益、受让人的利益，

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目的解释，即使属于“不得转让”的范围，转让合同仍然有效，只是当

受害方主张权利时不产生权利变动的后果。 

5. 结论 

通过对上述法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从概念厘定、类型分析、转让的法律效果等多个层面的梳理，可以

看出，不论是禁止转让的债权还是限制转让的债权都是债权可让与性的例外，我们在论及对其的限制时

应当谨慎。在判断转让的法律效果时，要区分禁止性规定针对的是债权转让合同这一负担行为还是债权

转让履行行为这一处分行为，在借用第 153 条作为引致性条款的基础上，限制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解

释，尽量使其有效，以促进债权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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